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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有關建築建築基地兩側鄰接公園道路用地及 8 米計畫道路用地申請建築，是否須依據

「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退縮截角及依據「臺南市騎樓地設置標準」規定留設騎

樓疑義？詳如附件，提請討論。(提案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一、本案基地位屬新營區，A1戶建築基地面前及側面臨接30及35米公園道路用地、

A2-A5戶建築基地面前臨接30米公園道路用地、A2戶建築基地面前臨接30公園道

路用地；側面臨接8米計畫道路。 

二、本案建築線指示成果圖說基地面臨公園道路部分以及公園道路與8米計畫道路道

路交叉口部分皆未指定退縮截角，本案是否需再依據「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33條規定做道路截角？ 

三、另本案臨接公園道路用地部分非屬一般計畫道路，是否須依據「臺南市騎樓地設

置標準」規定留設騎樓地？詳附件P21-P24。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採通案決議： 

一、建築基地臨都市計畫內之「公園道」者，免留設法定騎樓；「公園道」與其他道

路交叉口，得免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退縮截角。 

二、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由建管科簽會都發局後再績辨。 












